
2011 年 12 月 14 日 
立法會會議員 
張宇人議員就 

“紓緩中小型企業購買保險的困難” 
動議的議案 

 
進度報告 

 
引言 

 

  香港的保險市場十分開放，目前約有 50 家保險公司經營僱員補償

保險及汽車保險業務。我們非常明白僱員補償保險及商業車輛保險保費上

升對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僱主的影響。有關的保費率是按風險評估（主

要是意外率及索償金額等）而釐定的。我們相信透過業界與其他持份者（包

括保單持有人）的緊密合作，共同打擊保險詐騙及減低工業及交通意外，

可能減低保險賠償，會令保費有下調的空間。本文件因應 2011 年 12 月 14

日立法會會議所通過，由張宇人議員動議，並經陳健波議員及王國興議員

修正，關於“紓緩中小型企業購買保險的困難”的議案，向各議員匯報最新

的工作進展。經修正的議案全文見附件。 

 

優化僱員補償聯保計劃 

 

2.  僱員補償聯保計劃（“聯保計劃”）旨在為那些在公開保險市場上未

能投購得僱員補償保險的僱主提供最終的投保渠道。為了確保聯保計劃架

構完善及在最高透明度下運作，聯保計劃成立了顧問委員會就各種與聯保

計劃成立及運作有關的事宜提供意見。聯保計劃顧問委員會成員包括僱

主、僱員、政府部門、法律、會計及保險界的人士。聯保計劃於 2007 年 5

月 1 日正式運作，而有關聯保計劃的成立目的、架構，保費費率基準、參

與聯保計劃的資格及方法等皆在聯保計劃管理局的網址詳細列出。聯保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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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管理局亦印備宣傳單張發放予公眾及相關團體介紹聯保計劃及有關的詳

情。 

 

3.  有關高風險行業的釐定，是根據業界的營運經驗，以及考慮相關人

士包括勞工處的意見後，而定出的 19 種可能較難在市場購買僱員補償保險

的高風險行業，而高風險行業的保費費率基準是經由獨立精算師所制定。

假如在同一年內多次接獲同一工種的投保申請，聯保計劃會考慮將該工種

列為高風險行業，精算師亦會收集該工種的資料及數據，計算其保費費率

基準。聯保計劃會在其網址列出各種高風險行業的最新保費費率基準，供

公眾人士參考。 

 

4.  聯保計劃自 2007 年 5 月 1 日成立起截至 2012 年 1 月 15 日共收到

184 份申請書。其中 38 份已獲聯保計劃提供僱員補償保險保障，另外 44

份在審核中，其餘大部份（98 份）申請最終獲其他保險公司提供僱員補償

保險保障，餘下 4 份申請由申請者撤回。聯保計劃顧問委員會一直與不同

行業或商會有緊密接觸，聆聽他們的困難，解釋聯保計劃的運作，並盡力

提供協助。此外，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聯同聯保計劃及香港保險業

聯會（“保聯”）亦在 2011 年 12 月與清潔、回收及運輸物流行業團體會面，

聴取他們的困難，並透過聯保計劃顧問委員會提供協助。有見於有關僱主

面對的困難，加上由 2011 年 4 月起，聯保計劃收到來自清潔、回收及運輸

物流行業之僱主分別有 7、28 及 5 份的查詢，聯保計劃已將清潔、回收及

運輸物流等行業列入高風險行業，並安排精算師在 2012 年第一季內制定有

關的保費費率基準。至於有部份清潔行業的僱主表示其僱員補償保單將於

2012 年 1 月初到期，聯保計劃已於 2011 年 12 月底先行制定有關行業的臨

時保費費率基準，並為有需要的僱主發出 3 個月保單，以提高對中小企的



-  3  - 
 
 

支援。 

 

打擊詐騙、誇大賠償和包攬訴訟 

 

5.  警方為了有效打擊保險業騙案及包攬訴訟，商業罪案調查科成立

“保險業騙案”及“幫訴及包攬訴訟”專題小組，主導預防及打擊涉及保險及

包攬訴訟的欺詐案。對於市民或任何人士就刑事案件的舉報，包括懷疑詐

騙保險的個案，警方會採取相應的跟進行動。   

 

6.  就保險詐騙問題，警務處應運輸及保險業界的訴求，現已由商業罪

案調查科統籌及跟進由保聯所轉介有關以欺騙手段作出交通意外保險索償

的舉報。 

 

打擊誇大病情及傷勢以騙取長期病假證明書 

 

7  病假證明書是一份由註冊醫生發出的重要文件。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表示該局的醫生是基於每名病人個別的臨床情況，根據其專業判斷

作醫療評估及就有需要的個案簽發病假證明。醫管局亦有根據香港醫務委

員會發出的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向轄下醫生提供指引，要求他們根據

病人病歷及當時的身體狀況評估病人是否因病而不適合工作。醫管局表示

該局的醫生在評估個別病人的情況時，會繼續保持專業精神和獨立性，因

應病人實際的病況而簽發病假證明書予病人。 

 

8.  對於需要長時間康復的病人，醫管局會透過醫生團隊跟進個案，包

括由團隊中的高級醫生參與診治。該局的醫生在制訂治療方式和評估病人

的康復狀況時會考慮多個因素，包括病患的性質、種類和嚴重性，以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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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病人的臨床情況。 

 

檢控民事藐視法庭行為，以阻嚇虛報資料以詐騙保險賠償的行為 

 

9.   關於虛報資料以詐騙保險賠償的投訴，經警方調查後，如有充份

證據支持有關投訴，律政司會視乎案情控以適當罪名，例如按香港法例第

210 章＜盜竊罪條例＞第 16A 條欺詐罪或第 17 條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檢

控有關人士，一經定罪，分別可判處監禁 14 年或 10 年。  

 

10.  任何人如在司法程序中作出虛假陳述，亦可能會觸犯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31 條宣誓下作假證供罪，若被檢控，一經定罪，

可處監禁 7 年。此外，按香港法例第 4A 章<高等法院規則>第 41A 號命令

第 9 條規則及第 52 號命令(或第 336H 章<區域法院規則>相關規定)，在以

屬實申述核實的文件中作出虛假陳述、違反法庭命令、沒有遵從關於文件

透露的規定或沒有作出全面披露亦可以構成民事藐視法庭。在訴訟中感到

受屈的一方可向法庭提出，要求法庭懲罰藐視法庭的人。 

 

11.  在懷疑有人作出虛假陳述，而法官不作出處理或轉介的個案中，原

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法官未能在衡量各種可能性後確定有任何

人士在司法程序中作出虛假陳述。在此情況下，訴訟中感到受屈的一方可

以向警方投訴。若有人投訴，有關執法部門會作出調查，如有需要，律政

司會就有關調查提供意見。若有充份證據支持有關投訴，律政司會視乎案

情檢控有關人士適當罪名。 

 

增加保險業界營運的透明度，和對保險業界的監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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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港是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的創會會員，致力實施國際保險監督官

協會發出有關監管的指引，不斷完善保險業的監管。 

 

13.  保監處在其網頁內詳細列出對保險公司及中介人的規管架構（包括

法例要求）、保監處發出的指引、通告等，目的是令公眾了解香港保險市場

的監管情況。 

 

14.  為提高香港保險市場的透明度，保監處每年都會發佈保險業的統計

數字，當中亦列出每一間保險公司的承保業績，每項業務類別所承保的保

費、所支付的賠償金額和所撥備的賠償準備金等，供公眾人士了解個別保

險公司的營運狀況。 

 

15 . 根 據 保監處的要求，保險公司必須設立快速及有效的處理投訴程序

及參考保聯發出有關處理投訴的指引，並委任指定職員專責處理所有投

訴，從而提高保單持有人的保障。保監處知悉保聯為方便公眾人士投購僱

員補償及汽車第三者風險保險，已在其網站內上載可承保有關保險的保險

公司名稱和聯絡資料（如地址、電話及傳真號碼）以及保險公司的網址連

結。此外，保聯亦在其網站上載常用保險的標準保險保單，包括私用汽車、

商用汽車及僱員補償保險，供公眾人士了解一般保單的條文。為加強公眾

人士對保險的認識，保聯亦不時發出刊物及小冊子，如“投購醫療保險”、“投

購旅遊保險”及“發生交通意外後，應如何處理”，提醒公眾人士及保單持有

人相關問題。 

 

16.  在監察保險公司方面，保監處會定期實地審查各保險公司，審視其

業務營運，特別是僱員補償業務的最新發展，及評估查核保險公司的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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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申索處理、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等，確保它們有足夠的財政實

力和理賠準備金以應付保險申索，及已採取適當的措施評估各投保僱主的

風險，例如索取有關僱主的財務審計報告，僱員薪津記錄及強積金供款報

表等，以避免因個別不良僱主虛報僱員人數及薪金而引致整體保費增加的

問題。 

 

未來路向 

 

17.  我們希望通過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與業界及其他持份者携手合

作，打擊保險詐騙及包攬訴訟等不法活動，並減低工業及交通意外，如能

減低有關的保險申索及賠償，會令保費有下調的空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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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1年12月14日 

立法會會議 

張宇人議員就 

“紓緩中小型企業購買保險的困難” 

動議的議案 

 

 

經陳健波議員及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由於近期本港多個零售消費及工商服務行業在按法例規定購買僱員補償保

險及汽車第三者風險保險時，往往遇到保險公司因種種原因而需大幅增加

保費，甚或拒絕再承保，令不少中小型企業的僱主深受困擾及成本大增，

本會促請政府與保險業界積極磋商，設法減輕各行業購買有關保險的成本

及困難，以免影響企業運作及對員工的有效保障；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優化‘僱員補償聯保計劃’，在現有的19類高危工種名單外，增加零售

消費及工商服務等危險性較低，但實際上卻難以購買僱員補償保險的

工種，並制訂相關的保費費率基準作為市場參考指標，以便為需要承

保的企業提供最後支援； 

 

(二) 責成警方嚴厲打擊包攬訴訟或合謀詐騙保險賠償等不法行為，並設立

舉報渠道，讓市民及保險公司舉報懷疑詐騙保險賠償的個案； 

 

(三) 要求醫院管理局打擊誇大病情及傷勢以騙取長期病假證明書，從而詐

騙保險賠償的行為； 

 

(四) 要求律政司檢控民事藐視法庭的行為，以阻嚇虛報資料以詐騙保險賠

償的行為； 

 

(五) 增加承保業界的收費、經營、風險評估、投訴處理等事項的透明度，

並加強政府、各業界、傳媒及公眾對保險公司的監察力度，以免守法

僱主承受不必要的負擔； 及 

 

(六)  在優化‘僱員補償聯保計劃’時，亦增加環保回收的工種。 

 


